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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 115年度「第三屆高齡健康產業博覽會－中醫藥健康

主題館展位設計規劃及布置」 

需求說明書 

114.12.11版 

壹、背景說明（計畫緣起）：  

  臺灣已於 2025 年正式邁入超高齡社會，有關高齡健康照護、預防醫學及

健康促進相關產業需求日益攀升，使得具備整體調理、預防保健與長期照護

特色之中醫藥健康服務，逐漸成為高齡健康照護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 

  「第三屆高齡健康產業博覽會」由社團法人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主

辦，係國內高齡健康產業具指標性之交流平台，匯集政府、產業、醫療及學

術能量，促進跨領域合作與創新應用。為展現中醫藥於高齡健康促進、疾病

預防及生活品質提升之整合價值，爰規劃設立「中醫藥健康主題館」，結合中

醫藥相關團體與產業共同聯展，呈現中醫藥專業服務、產品研發與產業鏈整

合成果。 

  本部為透過專業策展與整體形象規劃，強化中醫藥健康產業於高齡健康

領域之能見度，並推動政府與民間多元健康照護之合作契機，爰辦理本採購

案。 

 

貳、計畫執行工作內容（或規格內容說明）： 

一、計畫執行內容： 

（一）計畫執行重點內容：  

1.第三屆高齡健康產業博覽會基本說明（以主辦方公告為準）： 

(1) 展覽時間：115 年 8 月 7 日（五）至 8 月 9 日（日），共計 3 日。 

(2) 展覽地點：台北世貿中心一館（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 5 號）健康照

護區，攤位編號 D813a。 

(3) 本展區名稱（暫定）：中醫藥健康主題館。 

(4) 裝潢時間：115 年 8 月 5 日（三）8:00-17:00，最晚須於 8 月 6 日（四）

13:00 前含改善全數完成。 

(5) 撤展時間：115 年 8月 9 日（日）17:00-19:00 至 8 月 10 日（一）06:0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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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醫藥健康主題館之辦理項目說明： 

(1)如遇有天災、疫情等不可抗力因素，而致延期、縮短、延長甚至無法依

原契約條款執行時，廠商應事先徵得本部之同意，另本部得終止契約，

並免除契約責任。 

(2)整體形象設計：針對本次博覽會主題及中醫藥健康主題館聯展專區之成

果與特色進行吸睛、具特色之亮點主視覺設計。規劃主視覺形象牆、展

區牆面、包柱及攤位海報背景風格、活動海報、邀請函及周邊等延伸整

體視覺設計及規劃。主視覺須提供兩款（含）以上樣稿供本部選擇。 

(3)聯展展區整體設計：為推廣中醫藥文化與產業形象，應以開放式空間、

清晰流暢的動線以及親民易懂的設計為主要規劃方向，透過空間與視覺

的整合設計，強化整體展區的識別性與參觀者的互動體驗。 

(4)協助調查聯展廠商展位裝潢需求。 

(5)展區裝潢布置（得依實際需求調整）：提供可辦理小講座之共用空間（含

音響設備及無線麥克風至少 3 支或以上）、聯展廠商（約 8 家）及本部

展櫃（含鎖）、展示隔板、可供會談之桌椅組、活動用耐重長桌、活動

用摺疊椅（約 30 張）、倉儲區（含鎖）、形象宣傳多媒體電視（含媒體

撥放系統及音效喇叭）、成果海報展架、花藝布置、展區地毯、聯展展

區範圍免費無線上網服務（設定展館專用帳號密碼）及活動設備之專屬

有線網路，連線速率至少達 100M 或以上等聯展所需事項。 

3.智慧財產權（含著作權）歸屬： 

(1) 各項工作事項所需之素材，須遵守著作權相關規定或取得合法授權證明

文件，正本授權書與成果報告一同繳交，所須費用概由廠商自行負擔。 

(2) 本案所有設計及衍生之相關著作財產權全部歸屬本部，本部擁有永久使

用及改作權利，廠商須將相關檔案（含原始檔及 PDF 檔）送至本部存

查。 

 

4.辦理公共意外責任險： 

(1)自活動前場地布置至活動後撤場完成之所有期間（8 月 5 日至 8 月 10

日），廠商應依契約書第 10 條金額規範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有延期或

延遲履約者，保險期間比照順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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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險單正本或保險機構出具之保險證明及繳費收據副本應與成果報告

一同繳交。 

5.其他應注意事項說明（相關時程請依照大會參展手冊辦理）： 

(1) 廠商需負責建管、拆除及保管各項裝潢設備，如有損壞，概由得標廠商

全權負責，並請務必遵守活動場地及主辦單位之相關規定（包含回復主

辦單位職安規定及裝潢搭建所須填寫之表單），以免違規罰款；其他參

展重要時程以大會公告為主，若超過規定時間須由廠商支付罰金。 

(2) 廠商需負責電視、音效音響相關設備，及展館電力及網路配置及租用

等。包含向大會辦理攤位水電申請、牽線、攤位插座安裝及水電費支付

等項目，電力配置需考量大會提供之最大電力負荷度數，輸配電線路佈

設須確保展出期間使用與通行安全。 

(3) 籌備期間，廠商應提出場地整體動線規劃、裝潢施工圖（包含陳列設計、

多媒體設備及成果海報展示規劃等）或展位設計 3D 立體設計圖等視情

形每月至少與本部進行 1 次工作討論，活動前一個月應每週進行工作進

度報告。 

(4) 活動期間，應指派人員隨時保持聯繫、隨時可排除現場遇到之相關設備

或裝潢等維護問題，確保活動順利進行。 

(5) 開展前及展覽期間應維護中醫藥主題館之保固維護，如有布置掉落或破

損等情形，應負責修復以維護展館各項展示之完整性。 

(6) 協助本部於展前運送展出相關物品至展場，並妥善佈展及保管，於展後

運送展出相關物品至本部指定地點。 

6.活動費用應包含內容如下： 

(1) 中醫藥健康主題館本部場地 6 個展位租賃費用。 

(2) 中醫藥健康主題館主視覺設計（含授權費）。 

(3) 中醫藥健康主題館裝潢布置，含整體電力、燈光、站台音響設備及麥克

風租借申請、多媒體電視設備配置及租用、花藝布置、海報展示架及文

宣品設計與印製等。 

(4) 中醫藥健康主題館本部辦理之 5 場演講講座鐘點費。 

(5) 中醫藥健康主題館內工作人員及講師之便當及瓶裝水費用。 

(6) 保險費、交通費及其他布展應包含而未列入之所有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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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驗收期程：  

項次 驗收期程 交付項目 經費核撥規劃 

1 自決標日起 14 個日曆

天內，完成機關訪談並

提送細部執行計畫書

與整體裝潢設計圖（含

尺寸），函送機關書面

查驗。 

提送細部執行計畫書

包含整體裝潢設計圖

（含尺寸）（1式 8 份）。 

完成本期工作

並經機關審查

通過後，給付

總 契 約 價 金

30% 

2 於 115 年 8 月 10 日前

完成本案各項執行工

作，於 115 年 9 月 10

日前完成完整成果報

告書面報告書初稿（1

式 5 份）及電子檔光碟

1 份等相關資料，並於

115 年 9 月 30 日前函

送依本部審查意見修

正後之成果報告及相

關資料電子檔光碟（1

式 5 份）函送機關辦理

書面驗收。 

1.成果報告應包含完

整成果報告書面報

告書（裝潢施工前後

照片、各種角度展館

之外貌與內裝等影

像紀錄、保險證明、

著作權授權書等）1

式 5 份及電子檔光

碟片（WORD及 PDF

檔）1 份。 

2.設計及衍生之相關

著作檔案（含原始檔

及 PDF 檔）電子檔 1

份。 

完成本期工作

並經機關審查

通過後，給付

總 契 約 價 金

70% 

 

（二）得標廠商是否需提供駐部人員履約： 否。 

 

二、本計畫案（採購標的）執行內容之主要部分：  

□ 本採購標的範圍之全部。 

■ 本採購標的範圍之部分：本案除主視覺設計、裝潢布置、海報印製、餐

飲得由得標廠商以外單位處理，其餘均為主要部分。 

 

參、履約期限（執行期間）： 
■ 廠商應自決標日起至 115年 9月 30日以前完成履行採購標的之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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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預估經費： 

一、本案採購金額：新臺幣（以下同）220萬元整。 

（一）本案預算金額：220萬元整，內容如下：  

■ 委託服務費用：220萬元整。 


